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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本文件為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網上申請系統的用戶指引。該系統用於提交

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之申請及管理申請帳戶。 

有關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的背景及證書申請要求等詳情，請瀏覽官方網站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 

 

2. 系統需求 

本系統的網頁瀏覽器要求如下：  

• Chrome 131.0 或以上  

• Firefox 133.0 或以上  

• Edge 131.0 或以上 

 

3. 註冊新申請帳戶 

3.1 進入申請系統 

在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官方網頁（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）按

選「立即申請」，或直接使用申請系統網址：https://aas.hkgoc.gov.hk/進入登

入版面。 

 

3.2 註冊帳戶 

若是全新申請，按版面下方「新用戶註冊 New User Registration」。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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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用戶註冊表格。在右上方「語言」選欄可選擇需要的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

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填寫相關用戶資料，註有（＊）的欄目必須填寫。如申請機

構沒有細分營運單位，可於中文及英文「營運單位名稱」 欄填上「-」或

「NA」。如機構或營運單位只有英文名稱，同樣可於中文名稱欄填上「-」或

「NA」。 

在下方「文件上傳」中，選擇要上傳的商業登記文件檔案等（可上傳多個檔案）。

最後按「提交」。 

 

新帳戶註冊需經由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技術顧問核對申請資格。如在遞交申

請表後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通知，請致電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熱線

2788 5903 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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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登入帳戶 

4.1 進入申請系統 

使用申請系統網址 https://aas.hkgoc.gov.hk/ 進入登入頁面。 

輸入帳戶電郵地址、密碼（首次密碼將於啟動帳戶時提供），並輸入右方動態顯

示的驗證碼。若看不清，可按一下驗證碼以更新為較清晰的驗證碼。最後按

「用戶登入 Member Login」。 

 

4.1.1 忘記登入密碼 

如忘記登入密碼，或在啟動帳戶後未獲取首次密碼，可按「忘記密碼 Forgot 

Password」啟動重設密碼程序。 

 

4.1.2 驗證重設密碼身份 

輸入帳戶電郵地址並按「下一步」。系統會於數分鐘內發出重設登入密碼的電郵。

打開剛收到的電郵，按下「立即重設密碼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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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3 重設密碼 

在「重設密碼」頁面輸入「新密碼」，並再次輸入「確認新密碼」，最後按「確

認」，即可更新登入密碼。 

 

4.2 輸入一次性驗證碼 

登入後，系統將轉至驗證碼確認頁面。同時，系統會向登入所用的電郵地址發

出載有一次性驗證碼的電郵。打開該電郵，取得一次性驗證碼，並輸入至頁面

指定欄位。最後按「登入（Login）」。成功登入後，即可看見帳戶的證書列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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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遞交新《減廢證書》申請 

5.1 開啟《減廢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登入系統後，以新帳戶為例，證書列表中暫不會顯示證書記錄。於右上角功能

列中，點選「立即申請」→「減廢證書」，以開啟新的《減廢證書》評審及報告

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

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5.2 為相關營運單位提交新《減廢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5.2.1 選擇相關營運單位 

由於一個系統帳戶可管理多個機構及營運單位，因此在填寫新的《減廢證書》

評審及報告表格時，需要先選擇欲遞交申請的營運單位。之後，系統將自動填

寫大部分營運單位的相關資料。請確認資料正確，並留意標有（＊）的欄位必

須填寫。如帳戶僅管理單一營運單位，選單僅會顯示該單位。 

 



7 

 

5.2.2 填選已實施的減廢措施 

對清單中的每項減廢措施，請在「是」、「否」或「不適用」欄位內適當勾選。

並為「是」的項目上傳相關證明文件；對「不適用」的項目請提供理由。填選

清單及上傳證明文件可能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

請注意系統在一定時間後會自動登出，建議用戶定時儲存進度。 

 

5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可在表格底部查看初步評審結果。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

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請注意用戶須按「保存」後才會出現「提交」按鈕。 

有關《減廢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wastewise-certificate.html 

 

6. 遞交《減廢證書》續期申請 

6.1 開啟《減廢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於現有《減廢證書》有效期屆滿前至少 3 個月，系統會開啟相關「續期」功能，

並向相應帳戶發出電郵，提醒用戶登入系統完成續期申請。 登入系統後，證書

列表中會顯示需要續期的《減廢證書》，點按其右方的「續期」以開啟新年度的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wastewise-certificat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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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及報告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顯示語

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6.2 提交《減廢證書》續期評審及報告表格 

6.2.1 核對營運單位資料 

系統將自動填寫營運單位的相關資料。請確認資料是否需要更新，並留意標有

（＊）的欄位必須填寫。確定資料無誤，便可以按「續期」，啟用新年度的評審

及報告表格。 

 

6.2.2 填選已實施的減廢措施 

對清單中的每項減廢措施，請在「是」、「否」或「不適用」欄位內適當勾選。

並為「是」的項目上傳相關證明文件；對「不適用」的項目請提供理由。填選

清單及上傳證明文件可能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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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可在表格底部查看初步評審結果。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

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 

有關《減廢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wastewise-certificate.html 

 

7. 遞交新《節能證書》申請 

7.1 開啟《節能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登入系統後，以新帳戶為例，證書列表中暫不會顯示證書記錄。於右上角功能

列中，點選「立即申請」→「節能證書」，以開啟新的《節能證書》評審及報告

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

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7.2 為相關營運單位提交新《節能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7.2.1 選擇相關營運單位 

由於一個系統帳戶可管理多個機構及營運單位，因此在填寫新的《節能證書》

評審及報告表格時，需要先選擇欲遞交申請的營運單位。之後，系統將自動填

寫大部分營運單位的相關資料。請確認資料正確，並留意標有（＊）的欄位必

須填寫。如帳戶僅管理單一營運單位，選單僅會顯示該單位。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wastewise-certificat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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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2 填選已實施的節能措施 

對清單中的每項節能措施，請在「是」、「否」或「不適用」欄位內適當勾選。

並為「是」的項目上傳相關證明文件；對「不適用」的項目請提供理由。填選

清單及上傳證明文件可能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 

 

7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可在表格底部查看初步評審結果。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

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 

有關《節能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energywise-certificate.html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energywise-certificat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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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遞交《節能證書》續期申請 

8.1 開啟《節能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於現有《節能證書》有效期屆滿前至少 3 個月，系統會開啟相關「續期」功能，

並向相應帳戶發出電郵，提醒用戶登入系統完成續期申請。 登入系統後，證書

列表中會顯示需要續期的《節能證書》，點按其右方的「續期」以開啟新年度的

評審及報告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顯示語

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8.2 提交《節能證書》續期評審及報告表格 

8.2.1 核對營運單位資料 

系統將自動填寫營運單位的相關資料。請確認資料是否需要更新，並留意標有

（＊）的欄位必須填寫。確定資料無誤，便可以按「續期」，啟用新年度的評審

及報告表格。 

 

8.2.2 填選已實施的節能措施 

對清單中的每項節能措施，請在「是」、「否」或「不適用」欄位內適當勾選。

並為「是」的項目上傳相關證明文件；對「不適用」的項目請提供理由。填選

清單及上傳證明文件可能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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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可在表格底部查看初步評審結果。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

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 

有關《節能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energywise-certificate.html 

 

9. 遞交新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申請 

9.1 開啟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登入系統後，以新帳戶為例，證書列表中暫不會顯示證書記錄。於右上角功能

列中，點選「立即申請」→「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」，以開啟新的《清新室內空氣

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

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energywise-certificat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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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為相關認證位置提交新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9.2.1 選擇相關檢定建築物 

由於一個系統帳戶可管理多個機構及營運單位，因此在填寫新的《清新室內空

氣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時，需要先選擇欲遞交申請的檢定建築物。請填寫建

築物地址及 IAQ 證書上的認證位置等資料，確認資料正確，並留意標有（＊）

的欄位必須填寫。 

 

9.2.2 填寫申請表格詳情 

因應申請情況，填寫表格的內容，例如申請「基礎級別」參與機構，填寫「承

諾參加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」部份；申請「良好級別」或「卓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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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別」參與機構，請上載有效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及填寫相關詳情，並提

交「空氣質素提升水平」或「室內空氣質素教育或推廣計劃」的證明等。 

填寫表格及上傳證明文件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 

 

９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 

有關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iaqwise-certificate.html 

 

10. 遞交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續期申請 

10.1 開啟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於現有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有效期屆滿前至少 3 個月，系統會開啟相關「續

期」功能，並向相應帳戶發出電郵，提醒用戶登入系統完成續期申請。 登入系

統後，證書列表中會顯示需要續期的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，點按其右方的「續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iaqwise-certificat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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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」以開啟新年度的評審及報告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

選項以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10.2 提交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續期評審及報告表格 

10.2.1 核對檢定建築物資料 

系統將自動填寫檢定建築物的相關資料。請確認資料是否需要更新，並留意標

有（＊）的欄位必須填寫。確定資料無誤，便可以按「續期」，啟用新年度的評

審及報告表格。 

 

10.2.2 填寫申請表格詳情 

因應申請情況，填寫表格的內容，例如申請「基礎級別」參與機構，填寫「承

諾參加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」；申請「良好級別」或「卓越級別」

參與機構，請上載有效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及填寫相關詳情，並提交「空

氣質素提升水平」或「室內空氣質素教育或推廣計劃」的證明等。 

填寫表格及上傳證明文件需時，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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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.3 核對及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填寫清單各項目後，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交」，以遞交此次申請。  

有關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認證準則、級別及要求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iaqwise-certificate.html 

 

11. 跟進申請（適用於各項證書申請） 

（ 《減廢證書》、《節能證書》及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的新及續期申

請） 

11.1 查看證書申請狀態 

在系統的「證書列表」中，可查看所有證書申請的狀態。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

後，該申請會在列表的「證書申請狀態」欄顯示「已提交」。技術顧問一般會在

提交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核，屆時「證書申請狀態」欄會顯示為「審核中」。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iaqwise-certificate.html


17 

 

 

11.2 處理「待跟進」申請 

在不同情況下，技術顧問可能要求申請者提供附加資料，例如： 

• 《減廢證書》或《節能證書》評審及報告表格列明的強制性措施不足

100%，或非強制性措施不足 40% 

• 未提交充足證明文件，或已提交的文件不獲接受 

• 《減廢證書》或《節能證書》所提供的「不適用」理據未獲接納 

• 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填寫的資料與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有差異 

• 其他資料需要釐清  

屆時，「證書申請狀態」欄會變為「待跟進」，系統同時向帳戶發出電郵，提醒

申請者登入系統並提交附加資料。一般預期申請者於兩星期內作出回應。 

 

11.2.1 開啟「待跟進」評審及報告表格 

登入系統後，證書列表中會顯示需要跟進的《減廢證書》、《節能證書》或《清

新室內空氣證書》。可使用上方「搜尋」功能，查找「證書申請狀態」為「待跟

進」的申請。找出需要跟進的申請，點按其右方的「編輯」以開啟評審及報告

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

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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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2.2 加入附加資料 

留意評審及報告表格右側為技術顧問的評審內容，在表格底部設有「意見（技

術顧問至申請人）」欄位，技術顧問一般會提示申請者需提交的附加資料。請根

據意見更新清單內容並上傳所需文件。期間可按下方「保存」，以儲存已填寫的

內容。  

 

11.2.3 核對及再次提交評審及報告表格 

確認資料無誤後按「提交」，以完成跟進申請。  

 

12. 申請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 

12.1 自動獲得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資格 

當機構或營運單位陸續取得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下的多項證書，例如同時成

功獲得《減廢證書》、《節能證書》及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，該營運單位便會自

動獲得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資格（途徑 2）。另外，如營運單位贏得當屆《香

港環境卓越大獎》，亦會同樣自動獲得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資格（途徑 1）。 

系統將每季進行《香港綠色機構》的資格審核。如營運單位已獲得《香港綠色

機構》認證資格，用戶則無需要自行申請。用戶在登入系統後會在「證書列表」

中找到有關的證書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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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準則、要求及詳情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hkgoc.html 

12.2 自行申請《香港綠色機構》 

12.2.1 開啟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未獲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的機構或營運單位，可以自行開始申請，並提交所

須資料。登入系統後，於右上角功能列中，點選「立即申請」→「香港綠色機

構」，以開啟新的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評審及報告表格。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

右上角「語言」選項以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 

 

12.1.2 提交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評審及報告表格 

在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評審及報告表格中，揀選帳戶管理，需要提交申請的機構

及營運單位。 

在表格下方（途徑 2）會顯示該營運單位已取得的有效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

證書（ 《減廢證書》、《節能證書》或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。在「途徑 2」或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hkgo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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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途徑 3」中剔選附加的文件，並「選擇文件」中上載相關的證明，最後按

「保存」及「提交」。請注意用戶須按「保存」後才會出現「提交」按鈕。 

 

有關《香港綠色機構》認證準則、要求及詳情，可參閱：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hkgoc.html 

 

13. 下載電子證書（適用於各項證書） 

(《減廢證書》、 《節能證書》、 《清新室內空氣證書》及《香港綠色機

構》） 

13.1 確認申請「已獲證」 

在技術顧問完成評審並經大會審核後，「證書申請狀態」會更改為「已獲證」。

系統會向帳戶發出電郵，通知申請成功，並可以登入系統以取得證書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hkgoc.gov.hk/zh-hk/hkgo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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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2 下載電子證書 

登入系統後，證書列表中會顯示「已獲證」的證書。可使用上方「搜尋」功能，

查找「證書申請狀態」為「已獲證」的申請。找到「已獲證」的相關證書後，

點按其右方的「下載證書」，以下載此次申請的電子版證書。 

 

 

14. 增加處理帳戶（權限分配） 

14.1 為證書申請新增權限分配 

系統支援屬於同一個機構下的多個帳戶，處理同一個營運單位的證書申請。 

如新增權限的用戶（副用戶）未有系統帳戶，用戶需要先申請一個新帳戶。而

新帳戶的機構名稱，需要跟主要申請人（主用戶）相同。 

在副用戶取得帳戶後，主用戶需要登入系統，在「證書列表」中選出需要由副

用戶處理的證書申請，並按右方的「權限分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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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２ 界定新增的權限分配 

在「權限分配」頁面，找出副用戶的帳戶，並選擇「證書權限」類別： 

「編輯者」可以處理所有申請事宜； 

「查看者」可以開啟及觀看申請內容，但不可以更新或提交； 

「沒有權限」則沒有編輯及查看的權力。 

在按「保存」後，有關更新便會生效。 

 

 

15. 添加機構/營運單位 

15.1 於同一帳戶下添加更多機構/營運單位 

系統允許同一個登入帳戶管理多個機構及營運單位。如需添加新的機構或營運

單位，登入系統後，於右上角功能列中，點選「個人中心」→「添加機構/營運

單位」，以開啟相關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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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2 填寫「添加機構/營運單位」表格 

進入「添加機構/營運單位」表格後，如需要更改語言，可點選右上角「語言」

選項以選擇顯示語言（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或英文）。請填寫相關用戶資料料，

註有（＊）的欄位為必填；如機構或營運單位只有英文名稱，可於中文名稱欄

填上「-」或「NA」。 

同一機構可設多個營運單位，帳戶可按需要添加。 

 在下方「文件上傳」中，選擇要上傳的商業登記文件等（可上傳多個檔案）。

最後按「提交」。 

 

添加機構/營運單位申請需由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技術顧問核對申請資格。如

於遞交申請表後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通知，請致電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

熱線 2788 5903 查詢。 

 

16. 更改個人資料 

16.1 更改機構/營運單位資料 

系統帳戶可按需要更改機構/營運單位資料，包括機構/營運單位名稱、地址及

業務性質。登入系統後，於右上角功能列點選「個人中心」→「個人資料」。在

相關管理的機構/營運單位右方點選「更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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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2 提交機構/營運單位更新資料 

進入「機構資料」表格後，更改需更新的資料；註有（＊）的欄目必須填寫。

如機構或營運單位只有英文名稱，可於中文名稱欄填上「-」或「NA」。 在下

方「文件上傳」中，選擇要上傳的更新商業登記等相關文件。確認資料無誤後，

點按「更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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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機構/營運單位資料須由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技術顧問核對。如在遞交申

請表後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通知，請致電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熱線

2788 5903 查詢。  

如更改機構/營運單位名稱，改動將於更新後提交的申請所獲發的證書上顯示；

已批核並已獲發的證書上的機構/營運單位名稱不會作出變更。 

16.3 更新聯絡人資料 

在「個人資料」頁面中亦可以更改「聯絡人資料」，但請注意註有（＊）的欄目

必須填寫。 

帳戶可以添加「第二聯絡人」及「第三聯絡人」的資料。如填寫了「電郵地址」，

往後的系統電郵會同時發給第二及第三聯絡人。但需留意，此處新增的第二或

第三聯絡人若未安排「權限分配」，則不能處理申請事宜。詳情請參閱此文件以

上「增加處理帳戶（權限分配）」部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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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修改密碼 

建議帳戶定期更改系統登入密碼。登入系統後，於右上角功能列點選「個人中

心」→「修改密碼」。 

在修改密碼頁面輸入「舊密碼」，並輸入「新密碼」及「密碼確認」，最後按

「提交」。 

 

 

18. 登出系統 

在完成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》的申請作業後，請登出系統。於右上角功能列點

選「個人中心」→「登出」，最後按「是」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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